
交通部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(捐)助案件效益評估表 

年度別:109-112(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) 

機關(單位)名稱：交通部公路總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千元 

受補(捐)助

單位名稱 
計畫名稱 

補(捐)助金

額 

(註1) 

補(捐)助

日期 

補(捐)助內容 

（經費用途） 

作業規範是否

上網公開 

(註2) 

補助情形是否

按季上網公開 

(註2) 

計畫預期效益 具體執行成果 

補助機關(單位) 

審查意見 

(註3) 

主管機關審查意見 

公路運輸業者 

 

公路運輸業

者營業車輛

汽車燃料使

用費補貼 

1,913,777 

 

109.01.01- 

109.12.31 

補助轄管公路運

輸業者營運虧損

補貼。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因應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衝擊響

營業車市場，對

受疫情影響之業

者給予汽燃費補

貼，以降低運輸

業者經營成本、

補貼營運虧損。 

提升公共運輸服

務品質及能源使

用效率，增加民

眾搭乘意願。 
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□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駕訓班業者 

 

汽車駕駛人

訓練機構員

工薪資及營

運成本補貼 

141,560 110.06.04- 

110.06.31 

補助轄管駕訓班

業者配合疫情政

策停業虧損補貼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因應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衝擊

響，配合防疫政

策駕訓業者停

業，對受疫情影

響之業者給予營

運補貼，以降低

駕訓班業者經營

成本、補貼營運

虧損。 

降低駕訓班業者

經營成本、補貼

營運虧損。 
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□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公路運輸業者 公路運輸業

者營業車輛

使用牌照稅

補貼 

519,749 

 

109.01.01- 

109.12.31 

補貼遊覽車客運

業、小客車租賃

業之營運虧損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因應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衝擊影

響，觀光產業鏈

影響較大之遊覽

車客運業、小客

車租賃業之營業

車輛，補貼其使

用牌照稅50%，以

降低運輸業者經

營成本、補貼營

運虧損。 

降低運輸業者經

營成本、補貼營

運虧損。 
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□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附表 



公路汽車客運

業、市區汽車

客運業、遊覽

車客運業、計

程車客運業、

小客車租賃業 

補助運輸業

者購置防疫

用品 

1,679,382 109.01.15-

109.06.30、

110.05.01-

111.12.31 

依車輛掛牌天數

補助其購置防疫

物資金額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因應疫情對於運

輸業營運之影

響，加強落實防

疫工作及保障相

關從業人員、乘

客安全 

共計補助約16億

7,938萬元。 
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■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其中非民間團體補助個人計

程車部分408,147,701元無須
登載於 CGSS系統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遊覽車客運

業、小客車租

賃業、計程車

客運業 

公路運輸業

者融資貸款

及利息補貼 

1,531 109.3.31-

109.9.15 

針對營業車輛融

資辦理展延期間

之利息給予補貼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協助受新冠肺炎

疫情影響之業者

減輕車輛貸款還

款壓力 

共計補貼409家

業者，1,113輛

車。 
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■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其中非民間團體補助個人計

程車部分98,852元無須登載
於 CGSS系統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公路汽車客運

業、遊覽車客

運業、小客車

租賃業、計程

車客運業相關

公工協會 

公路運輸從

業人員短期

專業職能培

訓補助 

477,189 109.02.21-

109.08.21 

補助公、工、協

會辦理從業人員

轉型培訓訓練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因應重大疫情對

產業營運之影

響，協助其短期

專案輔導培訓與

產業復甦所需轉

型之準備。 

共計補助辦理培

訓350案，核定

培訓3萬7,562

人。 
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□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計程車客運業

營業車輛 

計程車客運

業營業車輛

油料補貼 

1,055,419 109.04.01- 

109.09.30 

按月核給受補貼

計 程 車 每 月

2,000元加油津

貼。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降低計程車客運

業者受新冠疫情

衝擊影響程度。 

補助期間共計9

萬 4,722輛計程

車接受補貼，並

使 用 超過 10 億

5,541萬元。 
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■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其中非民間團體補助個人計

程車部分1,054,394,241元無
須登載於 CGSS系統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公路汽車客運

業 

國道客運路

線營業車輛

營運費用補

貼 

252,337 109.04.01-

111.12.31 

依 運 量下 降 幅

度，分三級給予

公路客運車輛每

車1萬元至3萬元

之營運費用補貼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協助國道客運路

線業者維持營

運。 

共計補貼 4,642

輛車。 
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□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遊覽車客運業 遊覽車客運

業營運費用

補貼 

315,712 110.05.01-

110.07.31 

依營運出車降幅

補貼每車每月

6,000元至1萬元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協助遊覽車客運

業者維持基本營

運，降低疫情對

其之影響。 

共計補貼823家

遊覽車客運業。 
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□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

公路汽車客運

業 

國道及公路

客運振興補

助 

500,000 111.07.01-

111.11.30 

依照路線性質及

當期運量，提供

每載客人次15元

至70元之運量獎

助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協助公路汽車客

運業提升路線運

量。 

共計補助328條

路線，2,597萬

7,173次運量。 
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■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□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計 程 車 客 運

業、遊覽車客

運業駕駛人，

及小客車租賃

業代僱駕駛 

運輸從業人

員薪資補貼 

7,602,335 第1次：

109.04.01- 

109.06.30 

第2次： 

110.05.01- 

110.07.31 

給予每名駕駛人

在補助期間每個

月 1 萬 元 補 貼

款。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是 
□否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減緩計程車、遊

覽車駕駛人，及

小客車租賃業代

僱駕駛受新冠疫

情衝擊程度，維

持基本生計。 

於109年及110年

度間共計補貼32

萬 7,910人次，

協助駕駛人度過

生活困境。 

□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核實登載 
□透過 GRB或 CGSS系統查詢補(捐)
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
形 

■達成預期效益 
□其他意見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 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 
說明： 

 

備註： 

1.補(捐)助金額為截至本年度止之累計撥款數。 

2.依據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」第七點及「 交通部對所屬機關辦理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業務督導考核要點」第六點規定辦理。 

3.依據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」第五點及「 交通部對所屬機關辦理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業務督導考核要點」第五點規定辦理。 


